
附件 1

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指南

青年国际实习项目是我国政府与相关国家间开展的青年跨

国实习交流双边项目，对于服务国家外交大局、增进双边人文交

流、促进青年技能提升、开拓国际视野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项目内容

计划目前包含中法、中德、中新（加坡）三个项目：

（一）中法项目

1.参加条件

（1）年龄在 18-30 周岁；

（2）完成至少三年高等教育的中国高校在校生或获得毕业

证书未满一年的毕业生。

2.实习期限

3-6 个月

3.实习补助金

根据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实习协议确定。

（二）中德项目

1.参加条件

（1）年龄在 18-35 周岁；

（2）已完成至少 4 个学期高等教育的高校在校生（含本科、

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）。



2.实习期限

不超过 6 个月

3.实习补助金

根据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实习协议确定。

（三）中新项目

1.参加条件

高校全日制在读学生或根据本计划申请签正时毕业未满一

年的高校学生。

2.实习期限

不超过 6 个月

3.实习补助金

根据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实习协议确定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申请赴外实习岗位

1.申请人自查是否符合参与计划的条件；

2.通过学校、亲友、企业官网、招聘网站、中国国家人才网

等公共人才服务机构网站等方式寻找国外实习单位；

3.同国外实习单位签订实习合同。

（二）申请计划资助流程

1. 申 请 人 登 录 人 社 部 全 国 人 才 流 动 中 心 网 页

（https://www.newjobs.com.cn/）“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”专

栏中下载并填写《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确认书申请表》，获得



确认书后，下载填写《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资助申请表》。

2.申请人准备申请材料：《青年国际交流实习计划资助申请

表》；实习协议原件和复印件一份；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学籍/

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学历（学位）证书复印件一份。申请人如为

高技能人才或成功申请先进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现代服务

业等领域实习岗位或家庭经济困难，还须提交家庭经济困难证明、

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明。以上材料须由申请人或代理

人前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当面提交或邮寄

递交。（邮寄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 7号 100013）

三、结果公布

人才流动中心在收到申请材料 2 个工作日完成初核，后经人

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完成审核后，确定拟资助人员名

单。中国国家人才网“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”专栏对拟资助人

员信息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邮件、短信方式告

知申请人。

四、签订资助协议

获得资助资格的实习生从中国国家人才网“青年国际实习交

流计划”专栏中下载填写《青年国际交流计划资助协议书》，一

式四份。实习生本人（需携带本人身份证）或代理人（需携带本

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、实习生手写的授权委托书）前往人

才中心面签协议；或者实习生本人按要求签署协议后通过中国邮

政回执挂号信或 EMS 特快专递形式寄往人才中心。



人才中心收到邮寄的协议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协议核验签

订工作。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人才中心留存协议

原件一份，其他协议原件随其它材料一并通过中国邮政回执挂号

信或 EMS 特快专递形式寄回，并通过邮件、短信等方式告知实习

生本人。

五、发放资助金

（一）协议盖章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按照实习生提供的与本人身份证对应的国内银行账户，发放预领

资助金（占除国际旅费外资助金总额的 70%）。对我国符合条件

的青年赴国外实习，国家承担一次往返国际旅费、实习期内的部

分生活费和杂费（包括伙食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、电话费、医疗

保险费、证照费等）。国际旅费支付标准严格按照国家关于使用

财政经费购买机票的规定和要求执行。其他资助金总额每月标准

不超过 5000 元人民币，资助期限不超过 6 个月（除非双边协议

另有规定），具体根据实习协议确定。

（二）取得签证 3日内，实习生与人才中心确认赴实习接收

国的往返航班信息，由人才中心与航空公司确认出票。

（三）实习生自抵达实习接收国 10 日内凭资格确认书、《协

议书》向我国驻实习国使（领）馆报到，实习结束归国前 10 日

内告知使（领）馆。实习生应同时向人才中心报告抵离情况，并

在实习期间保持定期联系。

（四）实习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实习生从中国国家人才网“青



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”专栏中下载填写《青年国际实习交流计划

归国报到表》，连同《实习情况报告》、企业实习证明、签证出入

境章复印件等材料一起通过当面提交或中国邮政回执挂号信或

EMS 特快专递形式提交人才中心。审核通过后，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按照实习生提供的与本人身份证对应的国内银行账户，发放

剩余资助金（占除国际旅费外资助金总额的 30%）。

六、派出与管理

根据《协议书》，接受资助的实习生自抵达实习接收国后 10

日内凭资格确认书、《协议书》向我国驻实习所在国使（领）馆

报到，实习结束归国前 10 日内告知使（领）馆。实习生同时应

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报告抵离情况。

实习生在国外实习期间，应遵守所在国法律法规、企业内部

规章制度及《协议书》有关约定，自觉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、中国驻实习所在国使（领）馆、国内在读学校的管理，保持

定期联系。

实习结束后 1 个月内，实习生应当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

交《实习情况报告》、企业实习证明等相关书面材料。上述相关

书面材料经审核通过后，发放剩余资助金（占除国际旅费外资助

金总额的 30%）。


